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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 7月 1日五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新中国
第一部刑法典。

1997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进行全面修订,随即又

先后通过了一个决定和七个刑
法修正案。

2011 年 2 月 25 日，全国
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刑法修正
案 （八），完善死刑法律规

定，适当减少死刑罪名，调整
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
间的结构关系，进一步强化了
刑法对民生的保护。

刑法修正案（九）已经列

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
规划和 2014 年立法工作计
划。其中对侵害儿童犯罪案件
的认定标准和量刑原则是关注
热点之一。

官员“礼尚往来”或入刑

刑法修正案（九）拟定新罪名“收受礼金
罪”，以解决向官员进行情感投资的定罪问
题，这是记者于27日在北京举办的2014年
大成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高峰论坛上获知的
消息。在该论坛上，与会者就目前贿赂
案件的形式、认定等方面进行
分析，并提出多项亟待出台司
法解释进行规定的问题。

根据现行规定，官员单纯
收受礼金的行为不构成受贿
罪，视情节轻重要受党纪、政纪
处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官
员经常以“礼尚往来”为由为实
际上的受贿行为辩护。《刑法》
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

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
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这意味着，除了“索贿”，还必须
满足“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条
件才构成受贿罪。虽然中办、
国办早就规定在公务活动中不

得以任何名义和变相形式接受
礼金和有价证券，但因为只是
违纪的处罚，执行不力。

在 27日的论坛上，北京大
学法学院刑法教授陈兴良透
露，刑法修正案（九）拟设置“收
受礼金罪”。这一罪名是指国

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无
论是否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是
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都可以
认定为此罪。收受礼金罪并不
是受贿罪，量刑比受贿罪轻，

“这个罪名的设置就将感情投
资的问题解决了”，陈兴良说。

大成宁波律所律师龚永茂
表示，他曾代理宁波市一国企
老总受贿案，检方指控了 40万
元、60 万元和 20 万元 3 笔受
贿。由于受审老总经历了 37小
时的连续审讯，龚永茂提出了
非法证据排除。最终法院采纳
了他的意见，认定了 40万元部
分的有罪口供为非法证据，并
予以排除，但认定了 60万元和

20 万元的受贿。龚永茂认为，
国企老总的后续有罪供述都是
在之前的非法证据上进行的重
复和延伸，是在不自愿的情况
下作出的。龚永茂表示，就非法
证据认定的要件、方式、重复和
延伸问题，亟待出台司法解释
进行规范。

北京大学法学院刑诉法教
授陈瑞华表示，最高人民法院

刑三庭正在研究非法证据排除
等问题的细则，其中就涉及到
解决“重复自白”的问题。陈瑞
华表示，刑三庭庭长戴长林曾
在《中国司法》上发表论文《非
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适用疑难
问题研究》,对于“被告人在侦
查阶段作出多次认罪供述，其
中第一次认罪供述被认定为通
过刑讯逼供方法取得，依法予

以排除，后续取得的被告人重
复性供述是否都应当依法予以
排除”的问题，论文认为，检察
院需要提供证据证明，第一次
刑讯逼供对被告人所造成的影
响在此后的各次讯问中已经消
除，否则就将影响到所有认罪
供述的可采性。此外，影响被告
人自愿供述的因素是否存在与
控制作用，都要进行考虑。

现状：2007 年两高出台
司法解释规定，“国家工作人
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
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
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的，以
受贿论处”。

曾代理“十大反腐典型案
例”之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
司长郝和平受贿案的律师许昔

龙表示，“低价买房”被纳入
犯罪处理后，该类案件呈现井
喷模式，其自己也代理了大量
官员因低价买房而涉贿的案
件，有的案件甚至涉及十几套
房子。他表示，在实践中，司
法机关在认定房屋差价时，几
乎是清一色的将涉案房屋在事
后做价格鉴定，后将鉴定价与

实际购买价进行机械的比对，
只要得出差价，就将差价作为
受贿金额移送起诉，这种做法
比较粗糙。

建议：许昔龙指出，目
前，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没
有对“低价买房”中的“明显
低于市场价”进行规定，如何
判定，如何考量，没有法律标

准。他认为，对于这个问题，
两高应该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进
行解决，在此之前可以参考最
高法合同法司法解释对于合同
法 74 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
的低价”的解释，认定转让价
格不足70%的，视为不合理的
低价，高于30%的，视为不合
理的高价。

现状：大成沈阳所主任孙
长江称，在国有控股、参股企业
中，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认定，
目前司法实践在认定上尚不明
确，往往存在“一刀切”的情
况。随着股份制改革，单纯的

国有企业越来越少，更多是国
有资本控股与国有资本参股公
司。这一转变带来的新问题是
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国家工
作人员的认定问题。然而各地
缺乏统一认识，对同类案件的

处理大相径庭，存在同类案件
不同判决结果的现象。

建议：孙长江指出，是否是
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不仅决
定案件是由公安机关还是由检
察机关进行立案侦查，而且也

极大地影响对行为人的定罪量
刑。其中，受贿罪的最高刑是
死刑，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罪则是 15 年。建议国家权力
机关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来
解决这一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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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国家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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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修正案修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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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一官员接受包工头
宴请并收礼被警告处分

福州市纪委近期查处了一批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的公职人员，并将实行“一案
双查”、责任倒查制度，既追究当事人的
责任，也追究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
责任。

根据通报，福清市实验高级中学校
长陈章照等人公款送礼、公款消费。
2012年12月至2013年3月，陈章照授意
该校教工购买价值 18310 元的香烟送
礼；2010年至 2011年，陈章照与该校总
务室主任陈世旺多次违规用公款到娱乐
场所消费共计 46300元，并以餐饮发票
在校财务账上列支。福清市纪委给予陈
章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陈世旺党
内警告处分；对上述 2人已退出的违规
款项46300元上缴国库。

仓山区中医院违规公款购买购物
卡。2013年 9月，仓山区中医院以国庆
节慰问干部职工的名义从工会经费中列
支 17100元，用于购买购物卡发给全院
干部职工。仓山区卫生系统纪委给予该
院原院长罗红华党内警告处分，并收回
购买购物卡的等额现金上缴国库。

永泰县广播电视事业局局长朱德灿
公车私用。2014年 8月 3日(星期日)上
午，朱德灿乘坐公车前往福州办私事。
永泰县纪委给予朱德灿党内警告处分，
并责令其退赔公车私用产生的费用。

福清市东皋水库管理中心主任陈存
善违规接受宴请、收受礼品。2013年 2
月，陈存善在水库维修养护工程施工管
理过程中，接受包工头的宴请并收受其
赠送的烟茶、年货等礼品。福清市纪委
给予陈存善党内警告处分。

连江县长龙镇苏山村党支部书记赖
金水、村委会主任谢祖文违规组织公款
旅游。2014年4月，赖金水、谢祖文组织
该村党员到厦门旅游，消费公款 11250
元，并使用假发票在村财报销。连江县
纪委分别给予赖金水、谢祖文党内警告
处分。

福州市纪委表示，目前，公款吃喝、
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问题仍然时有发
生，一些党员干部仍然在顶风违纪。纪
检监察机关将严肃执纪问责，紧盯重要
时间节点，持之以恒纠正“四风”。对“四
风”问题突出的地区和部门将约谈所在
地的纪委书记(纪检组长)，问题特别多
的将约谈所在地的党委书记 (党组书
记)。

（据京华时报）


